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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汴医保办〔2022〕42号 签发人：王书明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
第 46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张少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以公立医疗机构为试点，解决我市医药企业

回款难的问题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市医保部门在工作中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回款工作：一是积极

宣传集采预付金政策，鼓励医疗机构申请预付金。每批次药品集

采执行后，我局都会告知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情况申请预付金，医

院申请后我局按照该批次药品和医用耗材医疗机构约定采购金

额的50%预付，以缓解医疗机构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不能按时回

款。自集采执行以来，全市共拨付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预付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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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97.3万元。二是加强监督，督促医疗机构按时回款。利用省医

疗保障信息平台对全市医疗机构集采产品采购和使用情况进行

统计分析，对各县区、各市管医院中选品种约定采购量完成进度、

按时回款等情况实行月通报，有效地督促医疗机构按期回款。三

是将回款及时情况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年度考核中，与医保基金质

量保证金挂钩。

2019年底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药品第一批25个品种开始

在我省落地实施。目前我省已执行集采药品339个品种，医用耗

材30个品种。省医疗保障局非常重视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回款问

题，先后印发了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

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工作医保配套措施的通知》(豫医保办(2019〕

53号)、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<河南省开展药品

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豫医保办

〔2020〕40号）和《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

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医保基金预付制度的通知》（豫医保办〔2019〕

60号），要求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和医用耗材到货验收后次月底必

须回款。为了确保我市定点医疗机构按时回款，我局转发《河南

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建立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医保基

金预付制度的通知》的同时要求定点医疗机构确保货物验收后30

天回款。根据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交易数据显示，我市按期回

款率达到98%，居全省首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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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关注和支持!

联系单位：开封市医疗保障局

联系电话：0371-22125218

2022 年 7 月 25 日

抄送：市政府督查局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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